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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教通〔2023〕54 号

关于继续组织高中教师业务知识测试的

通 知

各县市区教育局，市直各普通高中学校(含民办)：

为鼓励广大高中教师加强业务学习，提高教师教学业务能

力，经研究，决定继续组织对全市部分高中教师进行业务知识测

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普通高中教师业务知识测试工作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李恒荣

副组长：陈代林

成 员：谢渝芳 黄跃祥 于 勇 赵奔灵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陈代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谢渝芳兼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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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副主任，基础教育科、教师工作科、市教科院全体同志为办

公室成员。

二、参加人员

1.学科要求：全市所有普通高中学校（含民办）任教语文、

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历史、政治、生物、地理、化学学科的教师；

任教学科包含以上两个或更多学科的教师可选择其中某一个学

科作为测试学科；任教其他学科的教师经本人申请、学校同意后

可以选择参加以上一个学科的测试。

2.年龄要求：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(1973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出

生）的高中教师原则上都要参加测试；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50 周

岁以上的教师根据自愿原则可以申请参考；民办学校参考教师不

受年龄限制。符合参考年龄、学科要求但因特殊情况不能参考的

需一并报送教师名单（放在表格最后），在“备注”一栏说明（见

附件）。

三、考试时间

2023 年 12 月 10 日。

四、考试内容

2019-2023 年全国各省市高考真题。

五、组考安排

每个县市设一个考点，各县市的教师在本县市参考；市区设

一个考点，市直普通高中学校教师、昭陵实验高中学校教师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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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考点参考。所有参考教师需身份证参考。县市考点组考由县市

教育行政部门负责，市区考点组考由市教育局负责，参照高考要

求进行组考，考务人员及监考教师由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委派，市

区考点由市教育局直接安排；市教育局向全市每个考点派一名驻

点巡考员。

六、结果运用

个人奖：市教育局将对参考教师的成绩分学科取参考人数

10%的比例设优胜奖，并颁发证书。

团体奖：市教育局将按照县市教育局、省示范高中学校、其

他公办高中学校、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四个组别对参考单位设团体

奖，获得所有参赛学科总平均分（各科平均分相加）全市前三名

的颁发奖牌。非省示范高中学校在 11 月 20 日前经书面申请可以

参与省示范高中学校组别排名，但不得在其他高中学校组别再排

名。

优秀教研组：市教育局按照高中学校的报名情况分学科设优

秀教研组奖，将参考教师在 5 人及以上、单科平均分排名第一的

学科教研组评为优秀教研组，并颁发奖牌。

测试成绩由市教育局下发；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各地实际合理

运用测试结果；测试评价不合格的，视情况由县市区教育局或学

校组织培训合格后再上岗。

七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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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高度重视。各地各有关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，严密组织考务工作，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测试，

确保测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二是制定细则。各县市教育局和考点学校要制定详细的考务

工作方案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报送方案至市教科院。

三是严明纪律。本次测试作为师德师风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凡

无故不参加测试、考试期间有舞弊行为、发布不良言论扰乱测试

秩序、组考不认真造成失误的根据相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。

各县市区教育局、市直高中学校将参加测试教师的名单于

2023 年 11 月 20 日前报送；各考点考务工作方案于 2023 年 11

月 30 日前报送。

联系人：刘静，联系电话：15573971070，电子邮箱：

jks5324683@163.com。

邵阳市教育局

2023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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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邵阳市普通高中教师业务知识测试人员名单

单位：

序号 学校 姓名 出生日期 任教年级 学科 联系电话 备注

示例 **县***学校 *** 19**0915 高*年级 * * 139739*****

示例 **县***学校 *** 19**0915 高*年级 * * 139739***** 因**不能参考


